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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設有某甲旅行社安排大陸觀光團體來台旅遊，被乙主管機關查獲有變更住宿地點

未依規定通報之情事，違反「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」（以下

簡稱許可辦法）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，且該季累計已達 7 次，乃依許可

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，裁處甲停止辦理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

1 年。請回答下列問題： 

(一)甲主張乙對其處罰所依據之許可辦法超越母法，違反法律授權明確性原則，

且停止其業務一年，嚴重影響其存續，違反比例原則。甲上述主張是否為有

理由？（12 分） 

(二)甲主張變更住宿地點之行為，係丙導遊個人之行為，並非出於該旅行社之指

示，故甲不應受到處罰，是否為有理由？(7 分) 

(三)若經乙調查結果，確係丙為賺取另一家旅館之佣金，故自行變更住宿地點，

則乙可否依行政罰法之規定，追繳丙所獲得之佣金？(6 分) 

 

△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6 條第 1 項：「大陸地區人民得申請來臺從

事商務或觀光活動，其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
△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 1 條第 1 項：「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

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之。」、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旅

行業及導遊人員辦理接待……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……，應遵守下列規定：…
四、行程之遊覽景點及住宿地點變更時，應立即通報。…」、第 26 條第 1 項：「旅

行業違反…第 22 條…規定者，每違規 1 次，由交通部觀光局記點 1 點，按季計

算。…累計 7 點以上者，停止其辦理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 1 年。」 

二、依行政程序第 117 條、第 128 條及訴願法第 81 條之規定，皆有行政機關得撤銷

行政處分之規定，請比較上述三種撤銷之差異。又行政處分之相對人不服該處分

提起行政救濟，經最高行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後，行政機關得否再依行政程序法

第 117 條或同法第 128 條之規定撤銷該處分？(2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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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A 為 B 私立大學法律系四年級學生。其修習之行政法課程某學期期末成績被授課

老師 C 評定為 59 分不及格。A 於知情後當面向 C 提出抗議，情緒激動之餘怒斥 C
「沒良心」。C 告知校方後，學校認為 A 之言行不檢，情節重大，對 A 記一大過處

分。A 對於成績不及格與記大過二事均不服，於進行校內救濟後未果，遂向教育部

提起訴願。A 於訴願程序中主張，C 於作此評量結果與校方決定記過時，並未給予

其陳述意見之機會。同時 A 也主張其期末考答題內容依一般學理通說，應無違誤，

C 之評量有違法恣意。最後 A 亦認為他怒斥老師「沒良心」並不該當重大之言行不

檢，學校處置亦有違法。請問 A 之主張是否合法，其訴願主張應如何審理？ 
（30 分） 

 

四、行政院下 E 部會 F 處，於法制上完成民營化後成為 G 公司。其欲精簡人力，遂由

G 公司以其名義對民營化後留任之員工 H 作成資遣之決定，並已通知 H。H 不服，

循序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。H 主張 G 公司並無權限對其作成資遣處分，行政法

院應將該資遣決定撤銷。G 公司則主張其已完成民營化，H 若有不服，應提起民事

訴訟。請問何者主張可採？（20 分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